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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為定期評估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其績效，並為落實公司治理及提升董事會的

功能，特參考會計師之職能與責任，訂定相關指標，以提升其運作效能，爰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應遵守之規範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績效評估，其主要評估週期、評估期間、評估之執行單位、

評估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評估週期及期間 

本公司董事會每年執行一次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績效評估，董事會評估期間應於每年

年度結束時，依據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之評估程序及評估指標進行當年度獨立性及績效評估。

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次一年度最近一次召開之董事會完成。 

第四條 評估之執行單位及程序 

每年年度結束時，由財會部門收集簽證會計師活動相關資訊，並由財會主管填寫《簽證

會計師獨立性及績效評估表》，針對本辦法評估指標記錄評估結果，送交審計委員會覆核後，

由審計委員會向董事會報告、檢討、改進。 

董事會核閱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績效評估結果後，應將結果通知簽證會計師；其獨立性

評估未符合標準者，應請簽證會計師應提出改善計畫；簽證會計師應提出改善計畫而未提出

改善計畫，或其績效評估未符合標準者，董事會應更換簽證會計師。 

第五條 評估指標 

本公司考慮公司狀況與需要，訂定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績效評估專案如附表。須通過評

估及獨立性績效評估達成率達80%以上，則予以續任。 

第六條 年報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於年報中揭露是否訂定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績效評估辦法，及揭露每年評估之

執行情形，並說明評估方式。 

第七條 揭露方式 

本公司所訂定之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績效評估辦法，應於公開信息觀測站及公司網站充

分揭露，以備查詢。 

第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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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績效評估表 
（一）獨立性評估表 

簽證會計師姓名：                                   評估期間： 

項次 評估指標 是 否 

1 簽證會計師任期未連續超過 7年 
  

2 
審計服務小組成員、其他共同執業會計師或法人會計師事務所股東、會計師事務

所、事務所關係企業及聯盟事務所，是否對本公司維持獨立性 

  

3 
簽證會計師及審計服務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年內無擔任審計客戶之董監事、經

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4 
簽證會計師及審計服務小組成員無與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

大影響職務之人員有親屬關係 

  

5 
簽證會計師卸任一年以內無擔任本公司董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

之職務 

  

6 簽證會計師與本公司無直接或間接重大財務利益關係 
  

7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無過度依賴單一客戶(本公司)之酬金來源 
  

8 簽證會計師與本公司間無重大密切之商業關係 
  

9 簽證會計師與本公司間無潛在之雇傭關係 
  

10 簽證會計師無與查核案件有關或有公費 
  

11 簽證會計師對本公司所提供之非審計服務無直接影響審計案件之重要項目 
  

12 簽證會計師無代表本公司與第三者法律案件或其他事項之辯護 
  

13 簽證會計師無宣傳或仲介本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14 
簽證會計師無收受本公司或其董監事、經理人或主要股東價值重大之禮物饋贈或

特別優惠 

  

15 簽證會計師或審計服務小組成員無代本公司保管錢財 
  

核准：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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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評估表 

簽證會計師姓名：                                   評估期間： 

項次 評估指標 是 否 

1 
前三季正式之財報於該季結束45 日內完成或年度財報於年度結束三個月內完

成。(正式財報) 

  

2 每季及年度初版報表查核及編制之準確性(不含公司資料變更)。(四大表) 
  

3 會計師完成公司前三季帳務查核時間及完成初稿。 
  

4 會計師完成公司年度帳務查核時間及完成初稿。 
  

5 會計師完成子公司年度帳務查核時間及完成初稿。 
  

6 會計師是否與公司管理人員(內部稽核人員等)互動頻繁並留下紀錄。 
  

7 
會計師是否在查核規劃暨出具查核意見前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會有適當的互

動並留下紀錄。 

  

8 會計師是否對於公司制度及內控查核提出積極建議並留下紀錄。 
  

9 定期主動向公司更新稅務及證管法令及更新修訂IFRS 會計準則。 
  

10 審計服務小組成員之人員穩定性。 
  

11 協助與主管機關間之溝通與協調。 
  

12 協助發現公司內部員工舞弊事項或發現不合常規事項。 
  

13 對於公司人員之證管法令、稅務及會計諮詢能即時回復。 
  

 

核准：                           製表： 

 


